附件4

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石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主要职能。
根据《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的主要职能是：
（一）制定和修订地方性法规，做好报批、公告和报备等项工作，为推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二）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难点问题，找准监督重点，创新监督方式，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
（三）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代表法，加强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组织工作，做好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督办工作，进一步提高办成率和满意率。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之家”建设，为代表履职提供平台、组织活动创造条件。
（四）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工作,切实加强对被任命干部的监督。
（五）加强各专门委员会及工作委员会的建设，规范专门委员会及工作委员会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发挥其职能作用。
（六）加强常委会和机关自身建设，搞好人大调研、宣传和后勤保障等工作，进一步提高保障转型升级、跨越赶超的能力和水平。
2．机构情况。
2025年度，纳入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共1个：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事业编制机构1个：市人大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单位基本性质为行政单位，预算管理级次为本级预算单位，执行政府财务会计制度，较上年无增减变化。
3．人员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单位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本级编制人数152人，较上年度增长1人，年末实有人数170人，较上年度增长3人。
4.资产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单位资产总额（账面净值，下同）833.77万元，较上年增长4.75%。负债总额70.46万元,较上年增长100.18%。净资产763.31万元,较上年增长0.33%。
我部门/单位行政单位国有资产833.77万元，占100%；事业单位国有资产0.00万元，占0%，其中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社会团体国有资产0.00万元，占0%。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预算调整资金2401.423715万元，共25个项目，评价项目资金到位2401.423715万元，评价项目资金支出2401.345993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参照部门预算绩效文本中绩效目标、指标。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成立了以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为组长，分管财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为副组长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抽调办公室秘书科、财务科、机关纪委、选举任免代表工委代表联络科4名人员具体负责项目自评工作，确保绩效自评工作顺利进行。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按照市人大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的工作安排，研究了2025年度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从时间安排、程序步骤、评价方法、工作分工等方面进行了明确，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对机关25个项目进行了绩效综合评价，项目绩效自评率达100%。
分析评价工作分资料搜集和综合评价两个阶段进行。一是资料搜集。主要是提前下达评价通知；提供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包括绩效目标、指标数据、资金使用情况等）；评价组对所取得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核实、分析、整理。二是综合评价。主要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指标实际绩效值进行定量指标评价；依据定性指标标准值，判定定性指标的得分；将定量和定性指标分值按规定权重形成综合评价结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bookmark: _GoBack]通过对2025年度项目进行绩效自评，25个项目的产出和效果指标都全部完成，自评得分全部为90分以上，自评结果为优秀。虽然完成率较好，但也存在部分指标设置不科学、不合理的问题，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人大立法
绩效目标：完成《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立法计划》
绩效指标：抓好年度立法计划落实，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科学立法，探索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法，立法任务完成率100%,2025年预备立法项目完成率100%，2025年立法调研任务完成率100%。
2.人大监督
绩效目标：按照《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工作计划》，完成监督工作任务。
绩效指标：加大监督力度，开展视察、调研、专题询问、执法检查等监督活动，督促和支持“一府一委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监督任务完成率100%。
3.人大会议
绩效目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次、人大常委会会议6次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召开专委会会议2次（含）以上。
绩效指标：完成法定的人代会、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召开率100%，会议政治任务实现率100%。按照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计划，专委会会议完成率100%，会议任务实现率100%。
4.人大选举及任免
绩效目标：依法依规完成选举及人事任免工作。
绩效指标：依法任免市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完成率100%，政治任务实现率100%。
5.人大代表工作
绩效目标：按照工作需要，依法依规组织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市人大代表进行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开展代表建议督办；组织对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培训。
绩效指标：组织代表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任务完成率完成率100%，代表建议督办完成率≥90%，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培训计划完成率100%。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参与本次评价的项目共计25个，25个项目评价等级均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绩效评价指标可量化性不高。
2.结果应用不足。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1.进一步优化绩效目标
进一步细化、量化预算绩指标设定，从时效、数量、质量等维度，建立可细化、可量化、可考评的的绩效指标体系，提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
2.完善预算考核
进一步加强各项目的预算资金管理，加大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监督管理力度，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
3.重视结果应用
要重视绩效评价工作，切实发挥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作用，通过绩效评价应用实践，积累连续的数据库，优化对比分析，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强化财政资金管理水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财政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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